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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代码：122112� � � �债券简称：11�沪大众

上海大众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年公司债券2014年度跟踪评级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发行试点办法》和上海证券

交易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上海大众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委托

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诚信）对本公司

2011

年发行的公司债券（以下简称：

"11

沪大众

"

）进

行跟踪信用评级。

在对本公司相关行业、业务运营及其他情况进行综合分析与评估的基础上，中诚信于

2015

年

4

月

27

日

出具了《上海大众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公司债券跟踪评级报告（

2015

年）》：维持公司债券

信用等级为

AA+

，维持公司主体信用等级为

AA+

，评级展望为稳定，与

2013

年度评级结果保持一致。

详细资料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公开披露的《上海大众公用事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2011

年公司债券跟踪评级报告（

2015

年）》和《上海大众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公司

债券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2014

年度）》。

特此公告。

上海大众公用事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五月六日

证券代码：002059� � � �证券简称：云南旅游 公告编号：2015-020

云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一、重要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不存在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况；

2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3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四）、（七）采用特别决议表决，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

4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四）、（六）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中小投资者是指以下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

1

）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2

）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

5%

以上股份的股东。

二、会议通知情况

云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5

年

4

月

10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

网（

www.cninfo.com.cn

）刊登了《云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4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三、会议召开情况

1

、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5

年

5

月

5

日下午

14:30

分

网络投票时间：

2015

年

5

月

4

日

－2015

年

5

月

5

日。（

1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

为：

2015

年

5

月

5

日上午

9

：

30

至

11

：

30

，下午

13

：

00

至

15

：

00

；（

2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

具体时间为：

2015

年

5

月

4

日下午

15

：

00

至

5

月

5

日下午

15

：

00

。

2

、会议召开地点：

现场会议地点：公司一号会议室

网络投票平台：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3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王冲先生。

6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四、会议出席情况

1

、出席会议股东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及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19

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232,895,

008

股，占公司总股本

365,396,288

股的

63.74%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中小投资者

16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

股份

14,827,542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06%

。

2

、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为

4

人，代表的股份总数为

219,767,466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60.14%

。

3

、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共

15

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13,127,542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59%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会议，公司聘请的北京大成

(

昆明

)

律师事务所律师对大会进

行了见证。

五、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公司

2014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赞成

232,749,608

股，反对

145,400

股，弃权

0

股。赞成股数占出席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的

99.94％

。

（二）审议通过《

2014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赞成

232,749,608

股，反对

145,400

股，弃权

0

股。赞成股数占出席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的

99.94％

。

（三）审议通过《公司

2014

年财务决算和

2015

年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赞成

232,749,608

股，反对

145,400

股，弃权

0

股。赞成股数占出席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的

99.94％

。

（四）审议通过《公司

2014

年度利润分配议案》；

表决结果为：赞成

232,749,608

股，反对

145,400

股，弃权

0

股。赞成股数占出席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的

99.94％

，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表决结果以特别决议通过。

其中，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同意

14,682,14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99.02%

；反对

145,400

股；弃权

0

股。

（五）审议通过《公司

2014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赞成

232,749,608

股，反对

145,400

股，弃权

0

股。赞成股数占出席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的

99.94％

。

（六）审议通过《关于续聘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

2015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赞成

232,749,608

股，反对

145,400

股，弃权

0

股。赞成股数占出席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的

99.94％

。

其中，中小投资者对本议案的表决情况：同意

14,682,142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9.02%

；反对

145,400

股；弃权

0

股。

（七）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赞成

232,749,608

股，反对

145,400

股，弃权

0

股。赞成股数占出席大会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

股份的

99.94％

，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表决结果以特别决议通过。

六、律师见证意见

北京大成

(

昆明

)

律师事务所杨晓莉律师、陈自航律师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程序、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

定，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七、备查文件

1

、公司

2014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大成（昆明）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

2014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云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5月6日

证券代码:002284� � � �证券简称:亚太股份 公告编号:2015-030

浙江亚太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取得项目配套资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浙江亚太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于近日分别收到大连黄海汽车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大

连黄海”

)

、江西五十铃汽车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江西五十铃”

)

的《项目定点通知书》。公司分别被大连黄海、

江西五十铃选定为瑞途车型项目

ABS

总成及

PPA02

项目

ABS

总成、前卡钳、后制动器产品的配套供应商。公

司将尽快联系大连黄海、江西五十铃的采购中心签署相关协议

,

并积极配合主机厂推进上述项目。

上述产品后续订单情况取决于市场需求

,

存在不确定性。预计该事项对公司本年度的收入及利润水平

暂无重大影响。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亚太机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五月五日

证券代码:002284� � � �证券简称:亚太股份 公告编号:2015-031

浙江亚太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投资意向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对外投资情况概述

浙江亚太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公司”

)

于

2015

年

5

月

5

日与深圳前向启创数码技术有限公司

(

以

下简称“前向启创”签订了《投资意向协议》

,

公司拟以增资方式参股投资人民币

2790

万元取得本次增资扩股

后前向启创

15%

的股权。

本次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

,

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对外长期投资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

,

本次对外投

资尚需公司董事会审议

,

不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投资标的情况介绍

名称

:

深圳前向启创数码技术有限公司

住所

:

深圳市福田区滨河大道与泰然九路交界西北泰然云松大厦

10E

法定代表人

:

熊志亮

企业类型

:

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时间

:2013

年

9

月

25

日

公司主营业务

:

专注于车载高级驾驶辅助系统产品和方案的研发以及生产制造。主要研发的产品有车

道偏离预警系统

LDWS

、前车避撞预警系统

FCWS

、疲劳驾驶检测系统

FDDS

、行人检测报警系统

PDWS

、限速

标志识别系统

SLSR

、全景鸟瞰泊车辅助系统

EPAS

、

自动车灯检测系统

Auto Light

、前车启步提醒

Stop-Go

、夜视辅助系统

Night Vision

。

股东构成及股权结构

:

股东名称 股权比例

熊志亮

４４．３４７８％

张晖

２５．２１７４％

上海浦软汇智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１３．０４３５％

陆作森

１２．１７３９％

但军波

２．６０８７％

唐勇

２．６０８７％

三、投资意向协议的主要内容

鉴于本公司业务发展需要

,

通过对前向启创进行中长期战略投资

,

有利于布局汽车智能驾驶领域

;

前向

启创是一家主要提供完整的车载高级驾驶辅助系统产品

,

以及全套解决方案

,

包括硬件

,

软件

,

算法以及客户

定制化服务的公司

,

作为本次被投资主体

,

通过引进本公司的投资

,

有利于前向启创更好的实现其进入前装

市场的业务发展目标。

有鉴于上述事实

,

经各方友好协商

,

就本公司拟向前向启创投资事宜以及后续签署的投资协议主要条

款达成本协议

,

主要内容如下

:

1

、本协议旨在概述后续签署的投资协议中的主要意向性条款内容

,

接受并签署本协议系本公司参与前

向启创本次股权融资尽职调查、签约谈判的必要前提条件

;

2

、投资金额

:

本公司拟以增资方式参股投资前向启创

,

投资金额共计人民币

2790

元

(

人民币贰仟柒佰玖

拾万元

);

3

、股份比例

:

本次投资完成后

,

公司将持有前向启创增资扩股后的

15%

股权

;

4

、尽职调查时间

:

本次投资前

,

公司将安排律师、会计师等相关人员对前向启创进行业务、法律及财务

的尽职调查

,

尽职调查将在本协议签署后开始

;

5

、资金用途

:

前向启创应将此次募集所得的资金用于研发和扩大生产经营

;

6

、本次投资的前提条件

本次投资的前提条件和有效性取决于

:

(1)

在前向启创的协助下令本公司满意地完成对其业务、财务及法律的尽职调查

;

(2)

本次交易取得所有相关的同意和批准

,

包括前向启创内部和其它第三方的批准

,

本公司的内部决策

机构的批准、所有相关监管团体及政府部门的批准

;

(3)

在内容和形式上均令各方接受的所有有关的投资文档已完成及签署

;

(4)

法律意见书认为

,

投资的法律架构符合当地法律和其它该等交易的惯例或本公司的其它合理要求

;

(5)

前向启创无重大不利变化

;

(6)

基于尽职调查

,

被要求要需满足的其它合理条件。

7

、本意向协议的生效

:

本意向协议自各方签署之日起生效。有效期为两个月

,

在此有效期内

,

前向启创全

力协助本公司完成对其业务、财务及法律的尽职调查。

四、本次投资的资金来源

公司拟利用自有资金及自筹资金投入。

五、投资的目的及对公司影响

本公司经过三十余年的发展

,

在汽车制动系统领域深度耕耘

,

积累了大量的整车制造客户。随着汽车行

业的不断发展

,

智能化也将成为行业的主要发展趋势之一

,

而智能驾驶的实现将首先通过高级驾驶辅助系

统

(ADAS

系统

)

来实现。公司多年来在基础制动及电子辅助制动领域的研究为公司今后进入汽车智能驾驶

领域打下了一定的基础。目前公司的汽车电子操纵稳定系统

(

简称“

ESC

”

)

已经研发成功

,

而带全力主动刹车

功能的

ESC

是高级驾驶辅助系统

(ADAS

系统

)

和无人驾驶系统最重要的主动安全基础模块之一。

前向启创是一家主要提供完整的车载高级驾驶辅助系统产品

,

以及全套解决方案

,

包括硬件

,

软件

,

算法

以及客户定制化服务

,

并已在

ADAS

系统后装市场取得一定业绩。前向启创的核心工程团队来自于原

CSR

和

Zoran

芯片公司的核心应用工程团队

,

平均有

8

年左右的消费类电子和车载电子产品的开发支持经验

,

专注于

嵌入式平台上的产品

,

硬件

,

算法

,

驱动

,

中间件和应用件开发和客户支持。

通过参股前向启创可以帮助公司更好的布局汽车智能驾驶领域

,

同时前向启创可以借助公司市场客户

资源

,

更好的实现其进入前装市场的业务发展目标。

五、其他事项

本次签订的投资意向协议属于意向性约定

,

旨在表达双方合作意向及初步洽商结果

,

意向协议的最终

实施尚存在不确定性

,

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将根据有关规定

,

在后续进一步签署正式协议时

,

根据有关规定履行必要的有关审议及信息披露

程序。

六、备查文件

《投资意向协议》

特此公告。

浙江亚太机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五月五日

证券代码:000652� � � �证券简称:泰达股份 公告编号:2015-37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特别提示

:

1.

本次股东大会除议案八《关于向泰达集团支付担保费额度的关联交易议案》未获通过外

,

其他议案均

获通过。

2.

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

一

)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5

年

5

月

5

日

14:30

(

二

)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

公司本部报告厅

(

三

)

召开方式

:

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

(

四

)

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

五

)

主持人

:

董事长胡军先生

(

六

)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

一

)

总体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140

人

,

代表股份

505,070,443

股

,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34.2287%

。

(

二

)

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和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4

人

,

代表股份

498,824,429

股

,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33.8055%

。

(

三

)

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共

136

人

,

代表股份

6,246,014

股

,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233%

。

(

四

)

公司部分董事及监事出席了会议

,

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列席会议。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

各项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

1.

《

2014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

:

同意

499,369,329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8712%;

反对

5,196,222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288%;

弃权

504,892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1000%

。

该议案获得通过。

2.

《

2014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

:

同意

499,365,929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8706%;

反对

5,126,962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151%;

弃权

577,552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1144%

。

该议案获得通过。

3.

《

2014

年度总经理业务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

:

同意

499,365,929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8706%;

反对

5,101,962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101%;

弃权

602,552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1193%

。

该议案获得通过。

4.

《

2014

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

表决情况

:

同意

499,365,929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8706%;

反对

5,126,962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151%;

弃权

577,552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1144%

。

该议案获得通过。

5.

《

2014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表决情况

:

同意

499,365,929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8706%;

反对

5,126,962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151%;

弃权

577,552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1144%

。

该议案获得通过。

6.

《

2014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表决情况

:

同意

499,359,929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8694%;

反对

5,193,364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282%;

弃权

517,150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1024%

。

该议案获得通过。

7.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

表决情况

:

同意

499,365,929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8706%;

反对

5,126,962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151%;

弃权

577,552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1144%

。

其中

,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

:

同意

828,020

股

,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

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6753%;

反对

5,126,962

股

,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8.4835%;

弃权

577,552

股

,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8412%

该议案获得通过。

8.

《关于向泰达集团支付担保费额度的关联交易议案》

;

该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为天津泰达集团有限公司

,

是公司的控股股东

,

所持表决权股份数

量为

498,537,909

股

,

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

:

同意

828,020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6753%;

反对

5,632,654

股

,

占出

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6.2246%;

弃权

71,860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1.1000%

。

其中

,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

:

同意

828,020

股

,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

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6753%;

反对

5,632,654

股

,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6.2246%;

弃权

71,860

股

,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1.1000%

该议案未获通过。

9.

《关于审批

2015

年度融资额度并授权董事长在贷款额度内签署相关法律文书的议案》

;

表决情况

:

同意

499,365,929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8706%;

反对

5,277,762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450%;

弃权

426,752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0845%

。

该议案获得通过。

10.

《关于审批

2015

年度担保额度并授权董事长在担保额度内签署相关法律文书的议案》

;

表决情况

:

同意

499,365,929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8706%;

反对

5,338,164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569%;

弃权

366,350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0725%

。

其中

,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

:

同意

828,020

股

,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

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6753%;

反对

5,338,164

股

,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1.7166%;

弃权

366,350

股

,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6081%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

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

11.

《关于审批

2015

年度土地竞标额度并授权董事长在额度内签署相关法律文书的议案》

;

表决情况

:

同意

499,365,929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8706%;

反对

5,277,762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450%;

弃权

426,752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0845%

。

该议案获得通过。

12.

《关于审批

2015

年度垃圾发电项目投标额度并授权董事长在额度内签署相关法律文书的议案》

;

表决情况

:

同意

499,365,929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8706%;

反对

5,268,262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431%;

弃权

436,252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0864%

。

该议案获得通过。

13.

《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

表决情况

:

同意

499,365,929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8706%;

反对

5,126,962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151%;

弃权

577,552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1144%

。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

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

14.

《关于修改

<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

表决情况

:

同意

499,369,329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8712%;

反对

5,126,962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151%;

弃权

574,152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1137%

。

该议案获得通过。

15.

《关于制定

<

内部问责制度

>

的议案》

;

表决情况

:

同意

499,368,529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8711%;

反对

5,130,362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158%;

弃权

571,552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1132%

。

该议案获得通过。

16.

《关于控股子公司泰达蓝盾对其全资子公司兴实化工发行

1.5

亿元中小企业私募债提供担保的议

案》

;

表决情况

:

同意

499,365,929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8706%;

反对

5,341,564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576%;

弃权

362,950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0719%

。

其中

,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

:

同意

828,020

股

,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

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6753%;

反对

5,341,564

股

,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1.7686%;

弃权

362,950

股

,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5560%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

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

17.

《关于三级子公司扬州昌和为三级子公司扬州华广综合授信

5,500

万元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的议

案》。

表决情况

:

同意

499,369,329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8712%;

反对

5,338,164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569%;

弃权

362,950

股

,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0.0719%

。

其中

,

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

:

同意

831,420

股

,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

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7274%;

反对

5,338,164

股

,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1.7166%;

弃权

362,950

股

,

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

5%

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5560%

。

该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

,

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

一

)

律师事务所名称

:

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

(

二

)

律师姓名

:

赵力峰、贺维

(

三

)

结论性意见

:

本所律师认为

,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出席人员资格、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五、备查文件

(

一

)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

(

二

)

《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关于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5年5月6日

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

关于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二○一四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金证法意

[2015]

字

0505

第

0113

号

致

:

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受天津泰达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泰达股份

"

或

"

公司

")

聘请和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

(

以下简称

"

本所

")

委派

,

本所律师出席泰达股份二

○

一四年年度股东大会并对会议的相关事项出具法律意见书。

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以下简称

"

《证券法》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以下简称

"

《公司

法》

")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2014

年修订

)(

以下简称

"

《股东大会规则》

")

、《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

务管理办法》、《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以及《天津泰达股份

有限公司章程》

(

以下简称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在会议召开前和召开过程中

,

本所律师审查了有关本次股东

大会的相关材料

,

并对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

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

,

提案审议情况

,

股东大

会的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重要事项的合法性进行了现场核验

,

本所律师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

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

,

发表法律意见如下

: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泰达股份二

○

一四年年度股东大会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次

(

临时

)

会议决议召开

,

并于

2015

年

4

月

11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公告了《关于召开

2014

年度股东大

会的通知》

(

以下简称

"

《会议通知》

")

。

(

一

)

会议召集人

:

公司董事会

(

二

)

会议召开方式

:

现场记名投票表决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

(

三

)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地点

:

现场会议于

2014

年

5

月

5

日下午

2:30

在天津市河西区解放南路

256

号泰达大厦

20

层公司会议室召开

,

由公

司董事长胡军主持。

(

四

)

网络投票时间

:

1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15

年

5

月

5

日

9:30-11:30,13:00-15:00;

2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

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15

年

5

月

4

日

15:00

至

2015

年

5

月

5

日

15:00

的任意时间。

经审查

,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的要求

,

符合《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

根据《会议通知》

,

有权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为截至

2015

年

4

月

28

日下午收市后

,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或授权代表

;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公司聘请的

本所见证律师。

(

一

)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其授权代表共

4

人

,

代表股份

498,824,429

股

,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

1,475,573,852

股的

33.8055%

。股东持有相关持股证明

,

授权代表持有授权委托书。

经审查

,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具有相应资格

,

符合《公司法》和《股东大会规则》等有关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

符合《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

二

)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

,

本次会议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投票表决的股东共计

136

人

,

代表股份

6,246,014

股

,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1,475,573,852

股的

0.4233%

。以上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

投票的股东资格

,

由网络投票系统提供机构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验证其身份。

经审查

,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共计

139

人

,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

3

人

,

代表股份

286,520

股

,

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94%;

通过网络投票系统进行投票表决

136

人

,

代表股份

6,246,014

股

,

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

0.4233%

。本次会议没有发生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重复投票的情况。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提案

根据《会议通知》及会议相关材料

,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为

:

1

、《

2014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

、《

2014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

、《

2014

年度总经理业务工作报告》

4

、《

2014

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5

、《

2014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6

、《

2014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7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8

、《关于向泰达集团支付担保费额度的关联交易议案》

9

、《关于审批

2015

年度融资额度并授权董事长在贷款额度内签署相关法律文书的议案》

10

、《关于审批

2015

年度担保额度并授权董事长在担保额度内签署相关法律文书的议案》

11

、《关于审批

2015

年度土地竞标额度并授权董事长在额度内签署相关法律文书的议案》

12

、《关于审批

2015

年度垃圾发电项目投标额度并授权董事长在额度内签署相关法律文书的议案》

13

、《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14

、《关于修改

<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15

、《关于制定

<

内部问责制度

>

的议案》

16

、《关于控股子公司泰达蓝盾对其全资子公司兴实化工发行

1.5

亿元中小企业私募债提供担保的议

案》

17

、《关于三级子公司扬州昌和为三级子公司扬州华广综合授信

5,500

万元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的议

案》

经审查

,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事项与《会议通知》中列明的事项相符

,

没有股东提出超出上述事项以外的

新提案

,

未出现对议案内容进行变更的情形。

四、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按照《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进行。

(

一

)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以记名投票方式对本次会议的议案进行了表决

,

公司按照法律、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的规定进行了监票、验票和计票并当场公布现场会议表决结果。

(

二

)

网络投票表决结束后

,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本次会议网络投票的资料

,

公司合并统计

了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

,

最终表决结果如下

:

1

、《

2014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

同意

499,369,329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98.8712%;

反对

5,196,222

股

,

弃权

504,892

股。

2

、《

2014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

同意

499,365,929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98.8706%;

反对

5,126,962

股

,

弃权

577,552

股。

3

、《

2014

年度总经理业务工作报告》

,

同意

499,365,929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98.8706%;

反对

5,101,962

股

,

弃权

602,552

股。

4

、《

2014

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

同意

499,365,929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98.8706%;

反对

5,126,962

股

,

弃权

577,552

股。

5

、《

2014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

同意

499,365,929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98.8706%;

反对

5,126,962

股

,

弃权

577,552

股。

6

、《

2014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

同意

499,359,929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98.8694%;

反对

5,193,364

股

,

弃权

517,150

股。

7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

同意

499,365,929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98.8706%;

反对

5,126,962

股

,

弃权

577,552

股。其中

,

中小股东同意

828,02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12.6753%;

反对

5,126,962

股

,

弃权

577,552

股。

8

、《关于向泰达集团支付担保费额度的关联交易议案》

,

同意

828,020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

份总数的

12.6753%;

反对

5,632,654

股

,

弃权

71,860

股。其中

,

中小股东同意

828,02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6753%;

反对

5,632,654

股

,

弃权

71,860

股。

9

、《关于审批

2015

年度融资额度并授权董事长在贷款额度内签署相关法律文书的议案》

,

同意

499,365,

929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98.8706%;

反对

5,277,762

股

,

弃权

426,752

股。

10

、《关于审批

2015

年度担保额度并授权董事长在担保额度内签署相关法律文书的议案》

,

同意

499,365,

929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98.8706%;

反对

5,338,164

股

,

弃权

366,350

股。其中

,

中小股东

同意

828,02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6753%;

反对

5,338,164

股

,

弃权

366,350

股。

11

、《关于审批

2015

年度土地竞标额度并授权董事长在额度内签署相关法律文书的议案》

,

同意

499,365,

929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98.8706%;

反对

5,277,762

股

,

弃权

426,752

股。

12

、《关于审批

2015

年度垃圾发电项目投标额度并授权董事长在额度内签署相关法律文书的议案》

,

同

意

499,365,929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98.8706%;

反对

5,268,262

股

,

弃权

436,252

股。

13

、《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

同意

499,365,929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98.8706%;

反对

5,126,962

股

,

弃权

577,552

股。

14

、《关于修改

<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

同意

499,369,329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

数的

98.8712%;

反对

5,126,962

股

,

弃权

574,152

股。

15

、《关于制定

<

内部问责制度

>

的议案》

,

同意

499,368,529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98.8711%;

反对

5,130,362

股

,

弃权

571,552

股。

16

、《关于控股子公司泰达蓝盾对其全资子公司兴实化工发行

1.5

亿元中小企业私募债提供担保的议

案》

,

同意

499,365,929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98.8706%;

反对

5,341,564

股

,

弃权

362,950

股。其中

,

中小股东同意

828,02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6753%;

反对

5,341,564

股

,

弃权

362,950

股。

17

、《关于三级子公司扬州昌和为三级子公司扬州华广综合授信

5,500

万元提供最高额抵押担保的议

案》

,

同意

499,369,329

股

,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

98.8712%;

反对

5,338,164

股

,

弃权

362,950

股。其中

,

中小股东同意

831,420

股

,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7274%;

反对

5,338,164

股

,

弃权

362,950

股。

除第

8

项议案《关于向泰达集团支付担保费额度的关联交易议案》未获表决通过外

,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了其余上述议案。

经审查

,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

,

本所律师认为

,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出席人员资格、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盖章)

负责人:(签字)经办律师:(签字)

贺宝银赵力峰、贺维

2015年5月5日

证券代码：002002� � � �证券简称：鸿达兴业 公告编号：临2015-052

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股权质押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日前，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接到股东广州市成禧经济发展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成禧公司

"

）质押其所持有的本公司部分股份的通知，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2015

年

5

月

4

日，成禧公司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中的

20,000,000

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占成禧公司所

持有本公司股份的

26.81%

，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2.32%

）质押给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并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质押登记手续， 质押期限自

2015

年

5

月

4

日至质权人向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申请解冻为止。

此前成禧公司持有的本公司股份质押和解除质押情况详见公司于

2014

年

3

月

8

日披露的 《公司股权质

押公告》（临

2014-010

）、

2014

年

12

月

6

日披露的《公司股权解除质押公告》（临

2014-083

）、

2014

年

12

月

10

日披

露的 《公司股权质押公告》（临

2014-084

）、

2015

年

3

月

11

日披露的 《公司股权解除质押及再质押公告》（临

2015-018

）、

2015

年

5

月

4

日披露的《公司股权解除质押及质押公告》（临

2015-049

）。

截止本公告披露之日，成禧公司持有本公司

74,588,144

股股份（全部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占本公司

股份总数的

8.65%

；其中处于质押状态

70,000,000

股，占成禧公司所持本公司股份的

93.85%

，占本公司股份

总数的

8.12%

。

鉴于鸿达兴业集团有限公司、成禧公司、乌海市皇冠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各重组方

"

）于

2013

年在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时作出承诺，对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内蒙古乌海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乌海化工

"

）在

2013-2015

年三个会计年度实现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29,517.53

万、

42,381.42

万元和

49,326.41

万元， 若未达

到上述金额，则各重组方应就未达到净利润承诺数的部分以股份形式对公司进行补偿。根据乌海化工

2014

年净利润完成情况，成禧公司应补偿股份数量为

2,834,409

股。截止本公告披露之日，成禧公司尚未质押的

本公司股份数量为

4,588,144

股。因此，上述质押行为不影响其业绩补偿承诺的正常履行，公司将提醒成禧

公司切实履行上述业绩补偿承诺。本次业绩补偿事宜详见公司于

2015

年

4

月

28

日刊登的《关于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

2014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及相关重组方对公司进行业绩补偿的公告》（临

2015-043

）。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除本次及之前已披露的股权质押情况外，本公司未获悉其他股东持有或控制本

公司

5%

以上股份处于质押状态的情况。

特此公告。

鸿达兴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五年五月六日

证券代码：603703� � � �证券简称：盛洋科技 公告编号：2015-007

浙江盛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20%

，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经公司自查并向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核实，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浙江盛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或

"

公司

"

）股票（股票简称：盛洋科技，股票代码：

603703

）于

2015

年

5

月

4

日、

5

月

5

日连续二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

，根据《上海证券

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1

、经公司自查，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活动正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公司不存在

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2

、经向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函证确认，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但不限于重大

资产重组、发行股份、上市公司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和资产注入等重大事项，公司、公司控

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未来

3

个月内不会策划上述重大事项。

三、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的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不存在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

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 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 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

息。

四、风险提示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

券时报》、《证券日报》，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盛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5月6日

股票代码：000518� � � �股票简称：四环生物 公告编号：临-2015-32号

江苏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停牌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江苏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因筹划重大事项，公司股票自

2015

年

3

月

6

日下午开市

起已临时停牌，现公司已明确筹划的重大事项为非公开发行股票事宜，因具体方案尚未最终确定，公司申

请股票继续停牌。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相关中介机构正在全力推进尽职调查、审计、评估等工作，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具体方案尚未最终确定。公司将继续督促相关各方尽快推进工作，尽早确定最终方案。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公司信息均以在

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5月5日

股票代码：000518� � � �股票简称：四环生物 公告编号：临-2015-33号

江苏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第一季度报告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江苏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5

年

4

月

30

日披露了

2015

年第一季度报告全文及正文。因数据摘录错

误，披露的

"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

有误，现做更正如下：

公司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029,556,222

更正为

179,106

。 以上错误给投资者造成的不便，公司深表

歉意，请广大投资者谅解。

特此公告。

江苏四环生物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5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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